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
土地变价方案

各位债权人：

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陈老六公司”）于2016年5月4日依法被裁定受理破产清算，本管理人受法院指定，负责清理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。
2016年8月31日，管理人就苏州市多利伟服饰辅料进出口有限公司名下的10.6亩土地，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。该案的结果可能胜诉，也可能败诉。如果该案胜诉，陈老六公司就有可能得到赔偿，也有可能获得该10.6亩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。一旦获得土地使用权，就需要管理人在债权人同意情况下进行变价。为避免再次召开债权人会议, 减少破产费用支出，减轻各位债权人的负担，根据《破产法》的规定，管理人对陈老六公司可能得到的10.6亩国有土地使用权，提出以下预备性变价方案，提请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，以便一旦得到土地使用权就可以实施变价。

一、变价原则

    本次财产变价遵循“公平合法原则、破产财产变现价值最大化原则、效率与成本相结合原则”。

二、破产财产评估构成

根据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选择评估机构，对10.6亩土地进行评估，得出相应的资产评估价，作为变价的基础。
三、具体破产财产变价方式

1、整体处置方案：

对10.6亩国有土地使用权采取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方式进行变价。
2、变价的财产范围：

    全部10.6亩国有土地使用权。
3、整体处置的拍卖底价的确定

    第一次拍卖，以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总价为拍卖保留价。

若第一次拍卖流拍，则进行第二次拍卖，第二次拍卖的保留价以第一次拍卖保留价的9.5折确定。

若第二次拍卖流拍，则进行第三次拍卖，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以第二次拍卖保留价的9折确定。

4、拍卖税费的承担
本次拍卖涉及的各项税费、财产过户的税费等均由买受人承担，拍卖或变卖成交后，买受人在支付成交款项的同时交纳涉及的税费，成交款由买受人交纳至常熟市人民法院，若涉及权证办理，均由买受人自行办理。

四、变价预备措施
对拟公开拍卖财产遭流拍时的预备处置措施为：若第三次拍卖流拍，管理人对10.6亩国有土地使用权通过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变卖，变卖价为第三次拍卖的保留价。
以上变价方案，提请本次债权人会议审议并表决。

      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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